
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2026年
一志愿考生复试录取方案

（一）组织机构

组 长 党 雷 成

员

李永宁 肖新喜 李 恒

薛 亮 郑艳馨 曹 燕秘 书 李小斐

（二）复试安排

具体事项 时间 地点（方式）

报到、提交材料
2026年3月28日

上午 09:00-12:00

西北政法大学雁塔校区

3号教学楼3201室

专业课笔试
2026年3月28日

14:30-17:30

西北政法大学雁塔校区

3号教学楼3J71室

外语和综合面试
2026年3月29日

8:30开始

（1）经济法学

雁塔校区3号教学楼

第一组 3603室

第二组 3604室

第三组 3605室

（2）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雁塔校区3号教学楼3606室

（3）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

雁塔校区3号教学楼3607室

（4）知识产权法学

雁塔校区3号教学楼3608室

（注意）学生提前半小时到达

等候教室确定分组；考务办公

室：3J31室

各专业复试线

经济法学：347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321

知识产权法学：360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321

各专业招生计划

经济法学：57人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11人

知识产权法学：10人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8人



（三）复试内容

复试内容由专业课笔试、外语听力口语测试、专业面试、同等学力加试

组成，满分250分。

1.专业课笔试：150分。

考试时间为3小时。各专业复试笔试科目详见我校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

生专业目录。

2.外语听力口语测试：30分。

考查考生外语听说能力，导师根据考生作答情况给出分数。外语听力口语

测试各专业根据具体情况在专业面试阶段由具有一定外语听力口语水平的专业

课教师进行，不再单独组织。

3.综合面试：60分。

综合面试重点考察考生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对本专业理论知识和应

用技能的掌握程度，利用所学理论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本专业发

展动态的了解以及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导师根据考生面试情况、既往学

业、一贯表现、科研能力、综合素质等给出分数。

4.同等学力加试10分。

同等学力考生以同等学力加试成绩量化计算，满分为10分。

非同等学力考生（本科以上学历）直接加10分。

（四）

复试须提交

的材料

考生复试前须提供以下材料：

（1）《诚信复试承诺书》，可在研究生院主页下载。

（2）应届考生提交身份证、学生证、准考证。

（3）往届考生提交身份证、毕业证书、准考证。

（4）考生本人档案或工作所在单位的人事、政工部门加盖

印章的政审表1份，可在研究生院主页下载。

（5）大学学习成绩单、毕业论文、科研成果等体现综合能

力的材料。

（6）同等学力考生须在3月26日前须将大学英语四级成绩证

明、公开发表所报考专业相关学术论文电子版提交至研招办审核

，审核不过者取消复试资格。

（7）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考生在3月26日前须将《入伍批准

书》和《退出现役证》原件提交至研招办审核，审核不通过者取

消复试资格。
研究生院主页网址： https://grs.nwupl.edu.cn/

（五）录取办法

按照《西北政法大学2026年研究生录取量化管理办法》进行换算排序，最

后以量化总成绩从高到低原则录取。量化总成绩满分计500分（审计、公共管

https://grs.nwupl.edu.cn/


理专业300分），具体评分标准为：

1.初试总成绩乘以50%作为量化基础分。

2.复试总成绩（满分250分）=专业课笔试成绩+外语听力、口语测试成绩+

综合面试成绩+同等学力加试成绩。

3.量化总成绩=初试总成绩*50%+复试总成绩，四舍五入，保留2位小数。

4.量化总成绩相同的学生以复试总成绩排名由高到底录取。如复试总成绩

相同，依次按照复试专业课笔试、综合面试、外语听力口语测试成绩从高到低

录取 。如仍相同则安排加试确定排名。

凡参加复试的考生，复试总成绩低于150分、政审不合格、同等学力考生

加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六）学院

咨询电话
029-88182621

（七）学院复议

监督电话
029-88182620

（八）

电子邮箱
xfdjjf2026@163.com

（九）复试

考生名单

包含专业名称、复试分数线、招生计划、考生姓名、考生编号

、初试各科成绩、专项计划考生情况（备注大学生士兵计划）

、享受初试加分或照顾政策的考生相关情况等信息。

（十）

违规处理

考生应自觉树立遵章守纪 、诚实考试的意识。复试期间，考

生应自觉遵守我校考场规则及考生所签署的《诚信复试承诺书

》等内容，在我校复试工作结束前不得对外透露或传播复试试

题内容等有关情况。对在研究生考试招生中违反考试管理规定

和考场纪律，影响考试公平、公正的考生、考试工作人员及其

他相关人员，一律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及《国家教育

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33号）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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